
「2013高瞻夢起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 

北中南東區說明會 

壹、 活動主旨 

「2013 高瞻夢起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以下簡稱本競賽)鼓勵全國高中職

學校發展創新特色課程，激勵教師創新教學，並提供全國青年學子『獨立思考

築夢創新』的學習舞台。為讓欲參賽者瞭解競賽內容，特於台北、台中、高雄、

花蓮等地分別辦理說明會，誠摯敬邀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貳、 活動對象 

有意報名或瞭解本競賽者。 

參、 活動內容 

競賽理念、競賽規則說明以及 Q&A時間。 

肆、 活動期程 

場次 時間 地點 

北區 5月 19 日(日)，下午 13:00-15: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部 (公館校區) 

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號 

研究大樓 視聽教室一樓 S102 

南區 5月 26 日(日)，上午 09:30-13:0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文學大樓地下一樓 小型劇場 

中區 5月 26 日(日)，下午 15:30-19:00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3樓多媒體會議室 

東區 6月 01 日(六)，上午 09:30-13:00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市府前路 27號 

交誼廳 



伍、 報名方式 

即日起一律採線上報名，各區說明會報名截止日期與報名網址如下： 

 北區說明會：報名截止日期 5月 17日(五)中午，報名網址 http://goo.gl/pUXPo 

 南區說明會：報名截止日期 5月 22日(三)，報名網址 http://goo.gl/6XZdk 

 中區說明會：報名截止日期 5月 22日(三)，報名網址 http://goo.gl/ne9pw 

 東區說明會：報名截止日期 5月 28日(二)，報名網址 http://goo.gl/2nSCJ 

陸、 補助交通費辦法 

    欲參與說明會之高中職教師與學生，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法，補助其

從服務/就讀單位至會議場地之來回交通費，說明如下： 

1. 必須經線上報名參加，並出席當天說明會且簽到為證。 

2. 補助說明會當天搭乘客運、火車、公車與捷運之費用，均按實報支；如

搭乘飛機與高鐵者，最高只補助火車自強號費用。 

3. 每位高中職教師與學生只補助乙次 

4. 說明會當天需備齊並繳交「個人身份證影本、匯款帳戶影本與領款收據」

資料(如附件一~二)，以利核銷作業。 

5. 如未有帳戶存摺者，可轉匯入至家長銀行帳戶，於說明會當天需備齊並

繳交「個人身分證影本、家長身分證影本、家長匯款帳戶影本、領款

收據與匯款同意書」資料(如附件一~三)。 

6. 若當天相關資料提供不完全者，不予以補助。 

範例：師大附中學生/教師欲參與北區說明會，則可則依當時需求由學校搭

乘公車或捷運至會議場地(如下)，則交通費用將依實支實報，欲補助

交通費用者，請務必詳填附件二領款收據的資料。 

     1.搭乘： 捷運 ；起訖點： 捷運大安站 至 捷運公館站 ； 

      來回費用：來回總計   請填寫實際支出的費用   元 

     2.搭乘： 公車 ；起訖點：  大安高工站  至  師大分部站   

      來回費用：來回總計   請填寫實際支出的費用   元 

柒、 北、中、南、東區說明會交通資訊 

http://goo.gl/6XZdk
http://goo.gl/ne9pw
http://goo.gl/2nSCJ


 北區說明會： 

1.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部(公館校區)研究大樓視聽教室一樓 S102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號） 

2. 乘車資訊： 

(1) 捷運：搭乘捷運新店線至「公館站」1號出口，往汀洲路四段步行 10

分鐘即可到達。 

(2) 公車：搭乘 0南、綠 13、30、74、109、236、251、252、253、278、

284、290、530、606、623、642、644、 647、648、650、660至『師

大分部站』下車。 

(3) 自行開車： 

     ◎一號國道：建國北路出口→直行建國高架橋至和平東路出口右轉→約一      

分鐘左轉新生南路→直行新生南路至台大校門口左轉羅斯福路四段→羅      

斯福路四段行經基隆路後，約 100公尺右轉汀州路四段即可抵達台灣師

大分部。 

     ◎三號國道：新店出口(新店之第二出口)→中興路(約 3-5分鐘)→左轉民權      

路→右轉北新路→直行北新路即可接上羅斯福路六段→直行至羅斯福路      

五段即可抵達台灣師大分部(在左側)。 

3. 學校平面圖： 

研究大樓 視聽教室一樓 S102 



 南區說明會： 

1.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文學大樓地下一樓小型劇場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2. 乘車資訊： 

(1) 捷運：搭高雄捷運至(O7 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出口出車站，順著

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2) 公車：搭乘火車者，可於火車站搭 52、72、248 路公車，於中正文化中

心站下車，再步行約5分鐘即可到達(72路公車可於師範大學門口下車)。 

(3) 高鐵：左營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O7文化中心站)下車，由第 3出口出

車站，順著和平路走，約 500m 可到達(與高雄大統百貨方向相反)。 

(4) 計程車： 

      ◎從火車站到高師大：建國三路→ 建國二路 → 建國一路 → 右轉和    

        平一路→高雄師大約 2.8 km。 

      ◎從機場到高師大：中山四路 → 中山三路 (過高架橋第 2個紅綠燈) →  

        右轉光華三路→ 光華二路→光華一路→ 右轉四維二路(道路縮減) → 

        (第 3 個紅綠燈左轉)和平一路 → 高師大 約 7.5km 。 

(5) 自行開車： 

 ◎一號國道：鼎金系統 →中正路出口 (注意:位於建國路出口後方約

100m，不要下錯交流道) →右轉中正一路 → (約 1.5km)看到鐵路平交

道(走中間車道) → (轉左上方) 五福一路 →左轉和平一路→高雄師

大。 

◎三號國道：燕巢系統轉(西向)國道 10號 →仁武交流道→鼎金系統接中

山高(南下)。 

3. 學校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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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說明會： 

1. 地點：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三樓多媒體會議室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2. 乘車資訊： 

(1) 公車：搭乘台中市公車 88、6106、6146、6147路、統聯客運 75、83、

86、87 路或巨業客運至『榮總站』下車，由天橋旁旋轉門徒步進入。 

(2) 客運：搭乘國光號或統聯等客運至台中者，可選經台中中港路朝馬站下

車，再轉搭上列之公車或計程車到達，由天橋旁旋轉門進入。 

(3) 高鐵：於烏日高鐵站下車後，轉搭高鐵台中站－朝馬東海大學線至『榮

總站』下車，由天橋旁旋轉門進入。 

(4) 自行開車： 

◎一號國道：請於 178km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行駛，直行約 4公

里即可到達，進入東海大學開往力行路，依東大附中指標入校。 

 ◎三號國道：請於 183km 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行駛，直行約 4

公里即可到達，進入東海大學開往力行路，依東大附中指標入校。 

3. 學校平面圖： 



  東區說明會： 

1. 地點：國立花蓮高工交誼廳（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27 號） 

東區說明會備有接駁車，接駁資訊近期將公布於報名網站。 

2. 乘車資訊： 

(1) 公車：搭乘 1126、1129、1132、1133、1136、1141 路至『花蓮工校』

站下車。 

(2) 計程車：花蓮市區搭乘計程車費用約 100元至 150 元。中美計程車行

03-8234432(24H)。 

(3) 自行開車： 

 ◎花蓮火車站前站出來後朝西南，走國聯一路，往國興一街前進於第一

個路口轉左，走國興一街於國盛八街口向右轉第一個路口轉左向右

急轉，朝尚志路/花 19鄉道前進於尚志路/花 19 鄉道口向左轉於台 9

線/外環道路/蘇花公路口向右轉繼續沿著台 9 線前進本校大門口將在

右邊。 

3. 學校平面圖： 

 



捌、 聯繫方式 

    孔昭蘋小姐，電話：(07) 615-1100#3410，E-mail：vina0414@isu.edu.tw 

mailto:vina0414@isu.edu.tw


身分證影本、匯款帳戶影本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以利核銷時，有問可聯繫) 

 

個人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家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個人或家長存摺正面影本 (需有帳號、戶名資料) 

 

附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領款收據 
（本國人士適用） 

附件：計      件 

所屬時間 年      月      日 編  號  

費別或摘要 

交通費：【2013高瞻夢起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說明會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類別(火車、公車、捷運等)：               

起訖點：                   至                  來回 

費用：來回總計           元 
請依實際狀況，詳實填寫 

應領金額 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所得稅金額 

【說明 2】 
$ 

補充 

健保費 

$ 

(應領未達 5000元免扣,

他項免扣費請附證明) 

實領

金額 
$ 

服務單位  職  別  

身分證字號 

【說明 3】 
 領款人 

（簽章） 

戶籍地址      縣(市)       區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匯 款 資 料 

戶  名  

□郵局 局號：                ；帳號： 

□銀行 銀行名：       ；分行名：       ；帳號： 

本款項已於    年   月   日由墊款人：          （簽章）代為墊付      元。 

※說明： 

1. 以上資料以電子及紙本形式提供帳務處理及課稅依據，依會計法規定保存 10 年，當您填寫時，視同您瞭解且

同意本校依善良管理人責任，蒐集、處理以上個人資料。 

2. 給付現金時，所得稅(應領金額*扣繳稅率)逾 2,000 元，應代扣所得稅。本國人士所得稅扣繳率：出席費、鐘點

費、工作費等屬 50薪資所得，稅率 5%；出版品稿費及公眾場所專題演講為 9B執行業務所得，稅率 10%；機

會中獎及競技獎金代號 91，稅率 10%。 

3. 本國人如已除戶或雖有戶籍但全年未入境，屬稅法所稱非居住者，請改填外僑人士專用領款收據。 

4. 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總務處網頁（http://www.ga.ntnu.edu.tw/cas/index.aspx）出納組/所得稅之「所得稅代扣注

意事項」及「9B及 50之區分經費來源」。 

5. 請填寫受款人帳戶資料（新帳戶須附存摺影本），若款項已墊支，請改填寫墊款人帳戶資料。

附件二 

http://www.nhi.gov.tw/Nhi2/Nhi2PapserInfo.aspx?PapersID=5
http://www.ga.ntnu.edu.tw/cas/it_form.html
http://www.ga.ntnu.edu.tw/cas/it_form.html
http://www.ga.ntnu.edu.tw/cas/form/9B與50之區分經費來源990114.doc


 

匯 款 同 意 書  

    本次參加【2013高瞻夢起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

說明會學生__________，與__________為_______關係，

擬請國科會第二期高瞻計畫辦公室將【2013 高瞻夢起

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說明會補助交通費款項，直接

匯存入___________指定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國科會第二期高瞻計畫辦公室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02年   月    日 

 

 

附件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領款收據 
（本國人士適用） 

附件：計      件 

所屬時間 102年   05 月   19  日 編  號  

費別或摘要 

交通費：【2013高瞻夢起飛】全國高中職創作競賽說明會 (北區)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類別(火車、公車、捷運等)：   公車    

起訖點：    師大附中     至    台師大分部    來回 

費用：來回總計    30   元 
請依實際狀況，詳實填寫 

應領金額 新臺幣(大寫)      拾      萬      仟      佰   參  拾      元整 

所得稅金額 

【說明 2】 
$ 無須填寫 

補充 

健保費 

$ 無須填寫 

(應領未達 5000元免扣,

他項免扣費請附證明) 

實領

金額 
$ 30 

服務單位 師大附中 職  別 學生 

身分證字號 

【說明 3】 
F123456789 領款人 

王小明(親筆簽名) 

（簽章） 

戶籍地址 新北 縣(市)  板橋 區鎮(市) 三民路 路(街)   段   巷  弄 OOO 號之 O 樓 

 

匯 款 資 料 

戶  名 王小明 

■郵局 局號： 700          ；帳號：0345678-1234567 

□銀行 銀行名：       ；分行名：       ；帳號： 

本款項已於   年  月  日由墊款 王小明(親筆簽名)（簽章）代為墊付    30   元。 

※說明： 

1. 以上資料以電子及紙本形式提供帳務處理及課稅依據，依會計法規定保存 10 年，當您填寫時，視同您瞭解且

同意本校依善良管理人責任，蒐集、處理以上個人資料。 

2. 給付現金時，所得稅(應領金額*扣繳稅率)逾 2,000 元，應代扣所得稅。本國人士所得稅扣繳率：出席費、鐘點

費、工作費等屬 50薪資所得，稅率 5%；出版品稿費及公眾場所專題演講為 9B執行業務所得，稅率 10%；機

會中獎及競技獎金代號 91，稅率 10%。 

3. 本國人如已除戶或雖有戶籍但全年未入境，屬稅法所稱非居住者，請改填外僑人士專用領款收據。 

4. 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總務處網頁（http://www.ga.ntnu.edu.tw/cas/index.aspx）出納組/所得稅之「所得稅代扣注

意事項」及「9B及 50之區分經費來源」。 

5. 請填寫受款人帳戶資料（新帳戶須附存摺影本），若款項已墊支，請改填寫墊款人帳戶資料。 

範本 

http://www.nhi.gov.tw/Nhi2/Nhi2PapserInfo.aspx?PapersID=5
http://www.ga.ntnu.edu.tw/cas/it_form.html
http://www.ga.ntnu.edu.tw/cas/it_form.html
http://www.ga.ntnu.edu.tw/cas/form/9B與50之區分經費來源990114.doc

